
附表 3：飲水台維護作業程序 

 

施工前 2小時 

※破管搶修立

不正常 

施工前一日 

※破管搶修立即通知 

通知水質管理人員 

通知花蓮市公所 

關閉飲水台並掛 

上「暫停使用」牌 

施工完成 

施工完成後 1小時 

管理人員開啟排水閥排

放污水至水清徹並檢驗 

施工人員通知水質

管理人員 

施工人員供水區排放污

水至水清澈 

餘氯、濁度是

否正常

正常 

1. 取下「暫停使用」牌，恢復供水 
2. 記錄於飲水台自主維護管理紀錄表內 

施工人員確認施工位置與飲水台

 

 


